广东省环境保护局文件

粤环〔2006〕11号


关于公布广东省第三批应依法实施

清洁生产审核企业名单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环保局：

《清洁生产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2号）第二十八条规定“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或者超过经有关地方人民政府核定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企业，应当实施清洁生产审核”。

根据我局《关于2005年广东省省控重点工业污染源环境信息的通告》（粤环〔2005〕137号）中有关超标排污企业的情况，结合全省火力发电厂、城市污水厂有关超标排污企业的情况，现公布我省第三批应依法实施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名单（见附件1），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各有关地级以上市环保局将此文转发给本辖区名单内企业并加强清洁生产审核的监督管理工作。

二、名单内各企业要严格按照《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见国家环保总局网站科技标准栏目清洁生产政策文件）规定的程序和内容，加强本企业清洁生产审核的组织领导工作，认真排查存在的主要污染问题及环保隐患，并于3月10日前将工作回执表（见附件2）上报我局，于2007年1月底前完成清洁生产审核工作（其中，韶关冶炼厂限于2006年6月底前完成）。

三、企业完成清洁生产审核后，需向省环保局提交清洁生产审核报告一式七份并抄报当地环保部门。省环保局收到材料后，将对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进行评审验收。

四、企业确有困难而不能按期完成审核工作的，需提前1个月向省环保局提出书面申请，并抄报当地环保部门。在规定期限内无正当理由而不实施清洁生产审核的或不完成审核的，我局将予以通报批评并责令限期完成。

联系人：省环保局科技处  王大力  陈雪英

电  话：020-87531721   87531716

传  真：020-87531752   87531701

地  址：广州市天河区龙口西路213号

邮  编：510630

E-mail: wangdali@gdepb.gov.cn

附件：1．广东省第三批应依法实施清洁生产审核企业的名单

2．清洁生产审核工作回执表
3．清洁生产审核技术依托单位名录

广东省环境保护局

二○○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附件一

广东省第三批应依法实施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名单

	编号
	单  位  名  称
	超标因子

	一
	广州市（5家）
	

	1
	广州市梅山发电厂*
	烟尘、SO2

	2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烟尘

	3
	广州发电厂*
	烟尘

	4
	西郎污水处理厂*
	粪大肠菌群

	5
	沥窖污水处理厂
	粪大肠菌群

	二
	深圳市（5家）
	

	6
	宝安观澜污水处理厂*
	粪大肠菌群、总磷

	7
	盐田污水处理厂*
	粪大肠菌群

	8
	深圳市罗芳污水处理厂*
	粪大肠菌群

	9
	滨河污水处理厂*
	粪大肠菌群

	10
	横岗污水处理厂*
	粪大肠菌群

	三
	佛山市（3家）
	

	11
	顺德区华顺发电厂有限公司
	烟尘

	12
	三水河口发电厂有限公司
	SO2

	13
	佛山市光明发电厂
	林格曼黑度

	四
	韶关市（2家）
	

	14
	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韶关冶炼厂*
	镉

	15
	韶关市第一污水处理厂
	SS、动植物油

	五
	梅州市（1家）
	

	16
	梅州市嘉诚电力有限公司梅县发电厂*
	烟尘

	六
	东莞市（4家）
	

	17
	沙角A电厂*
	SO2、烟尘

	18
	东莞市潢涌银洲纸业有限公司*
	COD、BOD5、SS

	19
	塘厦石头桥污水处理厂
	粪大肠菌群

	20
	塘厦白泥湖水质净化厂
	粪大肠菌群

	七
	中山市（3家）
	

	21
	中山火力发电有限公司
	烟尘、SO2

	22
	中山隆都发电有限公司
	烟尘、SO2

	23
	中山市污水处理公司*
	粪大肠菌群、COD、BOD5

	八
	江门市（3家）
	

	24
	鹤山污水净化厂
	SS、BOD5、氨氮、总磷

	25
	江门市文昌沙水质净化厂*
	粪大肠菌群

	26
	新会龙泉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粪大肠菌群、氨氮

	九
	湛江市（1家）
	

	27
	赤坎污水处理厂
	总磷、粪大肠菌群

	十
	茂名市（2家）
	

	28
	茂名市造纸厂(广东维高纸业有限公司)*
	COD、BOD5

	29
	茂名市区第一污水处理厂
	SS、BOD5、粪大肠菌群

	十一
	清远市（1家）
	

	30
	新北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COD、BOD、氨氮


注：第三批实施强制性审核企业共30家，标有*的为省控重点污染源。

附件二

清洁生产审核工作回执表

	企业名称
	（公章）

	通讯地址
	
	邮编
	

	审核工作负责人
	
	担任职务
	

	办公电话、传真
	
	

	审核工作联系人
	
	部门及职务
	

	办公电话、传真
	
	手机
	

	电子邮箱
	

	本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工作计划及进度：

                                            年      月      日


注：请填写此表并传真至 020-87531752   87531701  王大力收

附件三

广东省清洁生产技术依托单位名录

	编号
	技术依托单位
	备  注

	1
	信息产业部电子第五研究所
	广州天河区五山

	2
	广东省环境科学研究所
	广州市东风中路

	3
	广州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
	广州市天河南一路

	4
	汕头市环保研究所
	汕头市丰泽庄东区

	5
	广东省纺织协会
	广州市麓湖路

	6
	广东省电力实验研究所
	广州市梅花路

	7
	华南理工大学造纸与环境工程学院
	广州天河五山

	8
	广州有色金属研究所
	广州市天河区长兴路

	9
	华南理工大学生物力学研究所
	广州天河五山

	10
	广东省环保产业协会
	广州市东风中路

	11
	广东省节能技术服务中心
	广州市连新路

	12
	佛山市联达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佛山市工业路

	13
	深圳市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中心
	深圳市华强南路无线电管理大厦

	14
	东莞市环境科学学会
	东莞市城区创业新村

	15
	中山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
	中山市石岐区华柏路

	16
	广东省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广州市广州大道北

	17
	广东省水泥工业协会
	广州市流花路

	18
	茂名市能源行业协会
	茂名市油城四路

	19
	广州联建咨讯中心
	广州市中山一路

	20
	广州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广州大学城

	21
	广东省环境保护学校
	广州天河区员村

	22
	广州市电镀学会
	广州市大德路

	23
	华南师范大学环境科学研究所
	广州大学城

	24
	暨南大学环境工程系
	广州天河区中山大道

	25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深圳市西丽

	26
	中山市环保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中山市

	27
	国家环保总局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广州市员村

	28
	中山大学地球环境与地球资源研究中心
	广州市新港西路

	29
	广州跃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

	30
	深圳市金达莱环保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

	31
	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
	广州市先烈路省科学院大院内

	32
	佛山市环境保护研究所
	佛山市


主题词：清洁生产  审核  通知
抄送：各有关清洁生产技术依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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